
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书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和《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》等相关

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

董事，我们参加了公司第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，认真审

阅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材料并听取有关汇报后，就会议相关内

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《转让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%股权的

关联交易》的独立意见 

事前认可意见：公司本次将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

20%股权转让给同煤集团，是为了进一步盘活公司存量资产，

属于正常商业行为，并且评估值明确，价格公允，我们同意

将此议案提交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。 

独立意见：公司第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

事项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。该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，

符合本公司的根本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

规定。 

二、关于《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》

的独立意见 

事前认可意见：公司本次放弃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权主



要是综合考虑了公司自身业务发展情况而做出的决策，符合

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。公司放弃本次优先认缴权，公司的合

并报表范围并未发生变化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、

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重大影响，我们同意将

此议案提交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。 

独立意见：公司第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对本次放弃增资

扩股的优先认缴权事项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。公司放弃本次

优先认缴权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,没有损害公司及其

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在审议此事项时，会议程序

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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